附件2          
承诺书
本人有带项目在珠海创业的意愿，本人已阅读并了解《珠海市留学人员创业资助资金管理办法》关于“先评审、后落户”有关要求，现根据该办法第六条规定申报留学人员创业专项资助，并作以下承诺：

一、如项目通过专家评审，本人承诺通过专家评审后3个月内完成企业登记注册，以达到《珠海市留学人员创业资助资金管理办法》第六条规定的要求，并补齐企业营业执照副本、企业注册资金现金资产以及留学人员出资额验资证明材料。
二、 本人保证所提交的申报材料内容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。如提交虚假材料或违背上述承诺，将依法取消申报资格和入选资格，并承担所有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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